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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篇 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 

禱讀經文：腓三 8、10（週一），腓三 9～11（週二），腓三 12～14（週三），弗一 19～20（週五）。 

綱目分析 

大綱思路及 

關鍵辭句 
中綱思路及關鍵辭句 

壹 保羅渴望

認識基督。 

一 腓立比書中心的事，乃是對基督主觀的認識和經歷。 

二 在腓立比三章八節，得着對基督之認識的至寶，是藉着啓示；但十節的認識基督，

是藉着經歷。 

三 以認識基督爲至寶，就是基督的寶貴給我們實化了。 

四 保羅首先得着基督的啓示，然後尋求對基督的經歷，就是在經歷上認識並享受祂。 

五 腓立比三章十節的『認識』等於『經歷』。 

六 要認識基督，不僅要有關乎祂的知識，更要贏得祂那獨特的人位： 

1 贏得是需要出代價的。 

2 贏得基督就是出代價以經歷、享受並支取祂一切追測不盡的豐富。 

3 基督徒的生活乃是贏得包羅萬有之基督的生活。 

4 爲着要贏得基督到最完滿的地步，保羅不但拋棄他在猶太教裏的經歷，也不停留

在他已往對基督的經歷中 

七 認識基督乃是給人看出在基督裏面的結果： 

1 『那藉着信基督而有的義，就是那基於信、本於神的義』；這個義使保羅認識基

督。 

2 我們自己努力行出來的義，不能叫我們認識基督；我們越自己努力而行，就越不

認識基督。 

貳 保羅渴望

認識並經歷基

督復活的大

能。 

一 基督復活的大能，就是使祂從死人中復活的復活生命。 

二 基督自己就是復活： 

1 『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後的，又是那活着的；我曾死過，看哪，現在又活了，直

活到永永遠遠，並且拿着死亡和陰間的鑰匙』。 

2 『那首先的、末後的、死過又活的，這樣說』。 

3 復活就是有一個人—我們的主耶穌—衝過了限制，連最大的限制—死—也衝過

了。 

三 復活乃是勝過死亡而且不被死亡毀壞、損傷的生命： 

1 死亡不能對復活的生命作甚麼。 

2 死亡能把各樣的損害加在別種生命上；惟有一種生命是死亡損傷不了的，就是復

活的生命。 

四 那靈是基督復活及其大能的實際： 

1 我們要經歷基督復活的生命，就需要看見，基督在復活裏成了賜生命的靈。 

2 復活最高的定義乃是：復活是末後的亞當基督成爲賜生命之靈的過程。 

3 基督的復活乃是祂的變化形像，使祂成爲賜生命的靈，爲要進到信徒裏面。 

五 復活的原則就是天然的生命被殺死，神聖的生命代之而起： 

1 經過死而能存在的，纔是復活。 

2 復活乃是從死裏出來，而且越過天然範圍的東西。 

3 復活就是：沒有任何事故或任何境遇能把我們這有基督復活生命的人壓下去。 

4 在復活裏，意思就是我們天然的生命被釘死，然後我們這人裏面神所造的部分在

復活裏被拔高，在復活裏與基督成爲一。 

5 當我們不憑天然的生命，乃憑我們裏面神聖的生命而活時，我們就在復活裏。  


